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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1

创新型中小企业评价（复核）
申报佐证材料清单

按照《优质中小企业梯度培育管理暂行办法》（工信部企业〔2022〕63号）有关规定，为便于企业精准对接政策要求，充分高效准备申报材料，制定创新型中小企业申报佐证材料清单如下，供参考。
一、基础材料（申报企业均应提供）
1.《2026年黑龙江省创新型中小企业自评表》扫描件（由培育平台系统生成并导出，“真实性声明”处由法定代表人签字，封面加盖公章，扫描成PDF版）；
2. 营业执照复印件；
3. 中小企业规模类型自测凭证（通过工信部“中小企业规模类型自测”小程序进行自测，测试后导出PDF凭证，凭证应包括：企业名称、所属行业、上年末从业人员、上年度营业收入信息）；
4. 信用证明材料：法人和非法人组织公共信用信息报告（在“信用中国”网站https://www.creditchina.gov.cn/下载）和企业信用信息公示报告（在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https://www. gsxt.gov.cn/下载）；
5. 企业总体情况简要介绍（Word或PDF版，2000字以内），具体包括：
企业生产经营情况。企业基本情况、主营业务情况，从事细分领域及从业时间，企业在细分领域的地位，企业经营战略等；
企业主导产品情况。关键领域补短板，参与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情况；企业在产业链供应链地位及作用情况；填补国内国际空白情况；以及产品图片（1—2张）；
创新能力情况。知识产权积累和运用情况，与创新能力填报数据对应的已获专利情况及专利明细表、获得奖励和荣誉、建设研发机构等情况；
6. 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2023—2025年度审计报告（完整版应包含正文、报表和会计报表附注，审计报告应符合有关赋码规定），应明确体现营业收入、主营业务收入、研发费用、资产总计、负债总计等数据；
7. 上年末企业社会保险参保证明（在社保缴费系统查询下载，可提供网页截图，应包含缴纳社保人数；如企业以合并报表数据申报，则需提供母公司及合并子公司的上年末企业社保缴费人数证明）；
8. 知识产权证书：I类、II类知识产权证书（有效期的相关证书原件扫描件）。企业通过转让获得的知识产权应满1年以上，外观设计、实用新型应在授权后维持超过2年。
二、直通材料（满足《暂行办法》附件3中直通条件的企业提供其中满足项）
9. 科技奖励证明：近三年获得国家级科技奖励证书扫描件（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、国家自然科学奖、国家技术发明奖、国防科技奖），近三年获得省级科技奖励证书扫描件（省级科学技术奖的一、二、三等奖）；
10. 企业荣誉证明：获得高新技术企业、国家级技术创新示范企业、知识产权优势企业、知识产权示范企业等荣誉（均为有效期内）证明材料；
11. 研发机构证明：经认定的省部级以上研发机构证明材料（包括国家或省级认定的企业技术中心、工业设计中心、制造业创新中心、工程技术研究中心、重点实验室、院士工作站、博士后工作站等研发机构的认定文件或证书）；
12. 股权融资证明：近三年新增股权融资总额500万元以上证明材料（提供近三年股权融资协议、投资款银行到账凭证、投资人合格机构投资者备案证明等）。
三、注意事项
1. 材料上传。申报企业应建立以“企业全称”命名的文件夹，在文件夹中分别建立“1.基础材料”“2.直通材料”两个子文件夹，并将所有佐证材料分别对应放入，最后将总文件夹压缩成1个zip格式文件，在培育平台“自评表”第五项“所属领域及其他”类目下“其他材料”处上传；
2. 财务数据。财务指标最高可得分47分，为确保申报材料的精准性，涉及财务指标数据务必由企业财务人员按照审计报告进行准确填报；
3. 纸质材料。纸质佐证材料需印刷清楚、整齐、双面打印，胶装成册，需有目录和页码，每一项佐证材料在目录上应标有明确的起始页码（可手写、空白页不编）。企业提供的佐证材料均需在培育平台上提交原件扫描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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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2

2026年黑龙江省第二批创新型中小企业评价（复核）推荐汇总表

XX市（地）中小企业主管部门（盖章）：
	序号
	企业名称
	企业统一社会信用代码
	企业所在地
（x市x区或x县）
	评价得分
	是否为直通企业（是/否）
	满足的
直通条件
	企业联系人
及手机号
	申报/复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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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2
	
	
	
	
	
	
	
	

	3
	
	
	
	
	
	
	
	

	4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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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3

专精特新中小企业认定（复核）申报
佐证材料清单

按照《优质中小企业梯度培育管理办法》（工信部企业〔2026〕2号）有关规定，为便于企业精准对接政策要求，充分高效准备申报材料，制定专精特新中小企业申报佐证材料清单如下，供参考。
一、基础材料
1.《2026年黑龙江省专精特新中小企业认定（复核）表》扫描件（由培育平台系统生成并导出，“真实性声明”处由法定代表人签字，封面加盖公章，扫描成PDF版）；
2. 营业执照复印件；
3. 已获得科技和创新型中小企业称号，截至上年末从事特定细分市场时间达3年以上的证明材料；
4. 中小企业规模类型自测凭证（通过工信部“中小企业规模类型自测”小程序进行自测，测试后导出PDF 凭证，凭证应包括：企业名称、所属行业、上年末从业人员、上年度营业收入信息）；
5. 信用证明材料：法人和非法人组织公共信用信息报告（在“信用中国”网站https://www.creditchina.gov.cn/下载）和企业信用信息公示报告（在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https://www. gsxt.gov.cn/下载）；
6. 企业主营业务及主导产品情况介绍（Word或PDF版，不超过500字），应包含主营业务及主导产品的简要文字介绍及图片（1—2张）；
7. 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2023—2025年度审计报告（完整版应包含正文、报表和会计报表附注，审计报告应符合有关赋码规定），应明确体现营业收入、主营业务收入、研发费用、资产总计、负债总计等数据；
8. I类知识产权证书；
9. 近三年获得国家级科技奖励（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、国家自然科学奖、国家技术发明奖、国防科技奖）排名前三的证明材料；
10. 研发机构证明材料（国家级、省级企业技术中心、工业设计中心、制造业创新中心、工程技术研究中心、重点实验室、院士工作站、博士后工作站等的认定文件或证书）；
11. 股权融资证明：如申请认定标准中“上年度营业收入总额达1500万元以上”条件不满足，需提供近两年新增股权投资（合格机构投资者的实缴额）总额2000万元以上的证明材料（股权融资协议、投资款银行到账凭证、投资人合格机构投资者备案证明等）；
12. 细分市场领先地位证明材料（应包含国内市场占有率或全国排名）；
13. 管理体系认证证明材料；
14. 自主品牌证明材料；
15. 制修订标准证明材料。
二、注意事项
1. 表格填写。企业提交的认定（复核）表以培育平台下载为准，封皮按照要求修改。各市（地）工信局应在企业申请表首页填写推荐时间并盖章。
2. 纸质材料。纸质佐证材料需印刷清楚、整齐、双面打印，胶装成册，需有目录和页码，每一项佐证材料在目录上应标有明确的起始页码（可手写、空白页不编）。企业提供的佐证材料均需在培育平台上提交原件扫描件。
3. 根据《管理办法》附件3第七条，所称“I类知识产权”均不包含转入的I类知识产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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XX市（地）中小企业主管部门（盖章）：
	序号
	企业名称
	企业统一社会信用代码
	企业所在地
（x市x区或x县）
	主导产品
	评价得分
	企业联系人
及手机号
	申报/复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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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5
优质中小企业简单更名申请核实汇总表

市（地）中小企业主管部门（盖章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	序号
	企业名称
	优质中小企业类别
	认定
年份
批次
	主导产品
名称
	该企业属于制造强国、网络强国建设重点领域且主导产品技术含量高的说明（100字以内）
	企业更名原因（100字以内）

	
	变更前
	变更后
	
	
	
	
	

	1
	
	
	
	
	
	
	

	2
	
	
	
	
	
	
	

	……
	
	
	
	
	
	
	


以上企业均属于简单更名情况，不涉及与认定条件有关的重大变化（如分立、合并、重组以及经营业务发生变化等）。


